
若本章节与本协议其他章节存在不一致之处，以其他章节为准。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十六章：
政府采购

第16.01条：定义
就本章节而言：
商业商品或服务�指通常在商业市场上向非政府买家销售或提供销售，并惯常由非
政府买家出于非政府目的购买的商品或服务；

参与条件�指参与采购所需的注册、资格或其他先决条件；建筑服务�指通过任
何方式实现由付款方承担的土木或建筑工程的合同安排：

1. 由缔约方直接；或
2. 在特定期限内，通过向供应商提供临时所有权或控制和运营权的拨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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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期限内，要求付款以使用这些工程；

书面形式�或书面�指可阅读、复制并能随后传达的文字或数字表达；可包括电子传
输和存储信息；

有限招标�指采购实体与其选定的一个或多个供应商联系的采购方法；

多用名单�指采购实体确定符合该名单参与条件并计划多次使用的供应商名单；

拟采购通知�指采购实体发布的邀请有意向供应商提交参与请求或投标的公告；

补偿措施�指鼓励本地发展或改善缔约方国际收支账户的条件或承诺，例如使用国
内含量、技术许可、投资、对销贸易或类似行为或要求；公开招标�指所有有意向
供应商均可提交投标的采购方法；

采购�指政府为政府目的而非



以商业销售或转售为目的，或在生产或供应用于商业销售或转售的商品或服务中使
用而获取商品或服务的过程；采购实体�指加拿大和巴拿马在本章节附件1和附件2
中列出的实体；

选择性招标�指一种采购方法，即仅由采购实体邀请符合参与条件的供应商提交投
标；

服务�包括建筑服务，除非另有规定；标准�指由认可机构批准的文件，该文件为商
品或服务或其相关流程和生产方法提供通用和重复使用的规则、指南或特性，其合
规性并非强制性；标准也可包含或专门涉及适用于商品、服务、流程或生产方法的
术语、符号、包装、标记或标签要求；

供应商�指向采购实体提供或可能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个人；且

技术规格�指以下招标要求：



1. 规定拟采购商品或服务的特性，包括质量、性能、安全和尺寸，或其生产或
提供的流程和方法；或

2. 涉及适用于商品或服务的术语、符号、包装、标记或标签要求。

第16.02条：范围和覆盖
本章的适用

1. 本章适用于缔约方采用的或维持的与本章加拿大或巴拿马附表附件1所列采
购实体进行的采购相关的措施：

通过合同方式，包括购买和租赁，无论是否附带购买选择权；
其价值根据第5段估算等于或超过本章加拿大或巴拿马附表附件1中
规定的相关阈值；并受本章加拿大或巴拿马附表附件1条款的约束。

2. 本章节不适用于：



土地、现有建筑物或其他不动产的收购或租赁及其相关权利；
缔约方（包括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合同协议或援助形式，包括拨款、
贷款、注资、财政激励、补贴、担保或合作协议；

政府向个人或地方政府提供商品或服务；

为直接提供对外援助而进行的采购；

由国际拨款、贷款或其他援助资助的采购，前提是该援助的提
供受制于与本章不符的条件；

财政机构或存管服务的采购或收购，受监管金融机构的清算和
管理服务，或与公共债务的销售、赎回和分配相关的服务，包括贷
款和政府债券、票据及其他证券；本章不适用于与以下内容相关的
银行、金融或专业服务的采购：

产生公共债务，或



公共债务管理；

政府雇员的聘用或相关就业措施；由一缔约方的实体或国有企
业向该缔约方的另一实体或国有企业进行的采购；或在非常短的时
间内因异常处置（如清算、接管或破产导致的处置）而出现的异常
有利条件下进行的购买，但不包括向常规供应商进行的常规采购。

3. 本章节内容不妨碍缔约方制定新的采购政策、程序或合同方式，只要这些政
策、程序或方式与本章节不相抵触。

4. 如果采购实体授予的合同不在本章节覆盖范围内，则该合同的商品或服务部
分也不属于本章节管辖。

估值



1. 为确定某项采购是否属于本章节覆盖范围而估算其价值时，采购实体应：

a.不得将一项采购分割为多项采购，或为估算采购价值而选择或使用特
定估值方法，意图全部或部分排除其适用本章节；

b. 应包含采购在整个持续期间内的预估最大总价值，无论授予一家还是
多家供应商，并考虑所有形式的报酬，包括：

溢价、费用、佣金和利息，以及采购的预估最大总价值
（含可选购买，若采购规定可能包含选择条款）；且

c. 应基于其计算采购在整个持续期间的最大总价值，如果采购将分为多
个部分进行，合同将在



同一时间或给定期间内授予一个或多个供应商。

第16�.0�3条：安全与一般例外
1. 本章任何规定不得阻止缔约方采取其认为保护与采购相关的基本安全利益所
必需的行动或不披露信息：

a. 武器、弹药或战争物资的采购；b. 对国家安全
不可或缺的采购；或c. 用于国防目的的采购。

2. 只要措施的实施方式不构成在相同条件下对缔约方之间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
手段，或变相的贸易限制，本章任何规定不得阻止缔约方采取或维持以下措施：

a. 为保护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所必需；b. 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
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



c. 为保护知识产权所必需；或d. 涉及残疾人、慈善机构或监狱劳动提
供的货物或服务。

3.缔约方理解第2段(b)项包括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
环境措施。

第16.04条：一般原则
国民待遇与非歧视

1. 对于本章涵盖的采购措施，每一缔约方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另一方的商品或
服务，以及提供该商品或服务的另一方供应商，不低于其给予国内商品、服务
或供应商的最优惠待遇。

2. 对于本章涵盖的采购措施，缔约方不得：

a. 依据外国关联或所有权程度，对本地设立的供应商给予的待遇低于另
一家本地设立的供应商；或



补偿措施

b. 因本地设立的供应商为特定采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属于另一方的商
品或服务而歧视该供应商。

采购行为

1. 采购实体应以透明和公正的方式开展本章节涵盖的采购活动，确保：

a. 符合本章节规定；b. 避免利益冲突；
及c. 防止腐败行为。

招标程序
1. 除第16.07(6)条至第16.07(9)条或第16.10条适用的情况外，采购实体应采用
公开招标。

原产地规则

1. 对于本章节所涵盖货物的采购，每一缔约方应适用其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对该
货物适用的原产地规则。



1. 缔约方，包括其采购实体，不得在本章节所涵盖采购的任何阶段寻求、考虑、
施加或强制执行补偿措施。

非专门针对采购的措施

1. 第1款和第2款不适用于：

第1.01条中“关税”定义(a)至(d)项所指的关税或其他税费，或征
收该关税或税费的方法；

其他进口法规或手续；或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但不包括本章
涵盖的管辖采购的措施。

第16.05条：采购信息的公布

1. 每一缔约方应：

a. 及时发布关于本章所涵盖采购的法律、法规、司法裁决、普遍适用的
行政裁定及程序，以及对这些措施的修改，并通过



官方指定的电子或纸质媒介广泛传播，且公众可便捷获取；以及

b. 应另一方请求，向其提供对必须根据(a)款公布的某项措施的解释。

2. 第20.02条（透明度—公布）不适用于必须根据(a)款公布的某项措施。

第16.06条：公告发布
拟采购通知

1. 对于本章节涵盖的每项采购，采购实体应发布邀请供应商提交投标的公告，
或邀请参与采购的申请公告。采购实体应在整个投标期间内，通过广泛传播且
公众易于获取的电子或纸质媒介发布该公告。每一缔约方应维护一个门户电子
网站，其中包含本章节涵盖的所有采购实体通知的链接。



2. 每份拟采购通知必须包含：

a. 采购说明，包括拟采购商品或服务的性质及已知数量；

b. 将采用的采购方法，以及是否涉及谈判或电子拍卖；

c. 供应商参与条件清单；
d. 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其他联系采购实体和获取与采购相关的
相关文件所需信息，包括文件费用及支付条款（如适用）；

e. 投标或参与申请的提交地址及时间限制；

f. 拟采购商品或服务的交付时间框架或合同期限；

g.如根据第16条0�7，采购实体打算选择有限数量的合格供应商受邀投标，
则应说明选择标准，



如适用，还应说明允许投标的供应商数量限制；以及

h. 表明该采购事项适用于本章节。

计划采购公告

1. 缔约方应鼓励采购实体尽可能早地在每个财政年度发布关于其各自采购计划
的公告。这些公告应包括任何计划采购的主题事项以及拟采购通知的预计发布
日期。

第16条�.0�7�:�参与条件
一般要求

1. 若采购实体要求供应商满足注册、资格或其他要求或参与独立程序的参与条
件，以参与本章节涵盖的采购，采购实体应发布邀请供应商申请参与的公告。
采购实体应提前足够时间发布公告，以便感兴趣的供应商有充足时间准备和



提交申请，并为采购实体提供足够时间评估并根据这些申请作出决定。

2. 采购实体应将本章涵盖的采购参与条件限制在确保供应商具备履行相关采购
所需的法律和财务能力以及商业和技术能力的必要范围内。

3. 在设定参与条件时，采购实体应：

a. 不得设定要求供应商必须曾获得缔约方采购实体合同才能参与采购的
条件；且

b. 若对满足采购要求至关重要，可要求提供相关先前经验。

4. 在评估供应商是否符合参与条件时，采购实体应：

a. 依据该供应商在采购实体所属缔约方领土内外的商业活动，评估其财
务能力及商业和技术能力



供应商在采购实体所属缔约方领土内外的商业活动；以及b. 根据采
购实体事先在其公告或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条件进行评估。

5. 在评估供应商是否满足参与条件时，采购实体应承认所有满足参与条件的国
内供应商及另一方供应商均具备资质。

多用名单

1. 采购实体可建立或维护供应商多用名单，前提是邀请有意向的供应商申请加
入名单的公告满足以下条件：

a. 每年发布一次；且b. 若以电子方式发布，则需持续保持可获取状态。

2. 第6款所述公告必须包含：

a. 可适用清单的商品或服务或其类别的描述；



b. 供应商需满足的参与条件，以及采购实体将用于验证供应商是否符合
这些条件的方法；

c. 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其他联系采购实体和获取与名单相关文件
所需的信息；

d. 名单的有效期、更新或终止的方式，或如未提供有效期，则说明将如
何发布名单终止的公告；以及

e. 说明该名单可用于本章节所涵盖的采购。

3. 采购实体应允许供应商随时申请加入多用名单，并应在合理短时间内将全部
合格供应商纳入名单。

选择性招标

1. 如果采购实体打算采用选择性招标，采购实体应：



发布邀请供应商通知，邀请供应商申请参与采购，给予感兴趣
的供应商足够的时间准备和提交申请，并给予采购实体足够的时间
评估并根据这些申请做出决定；以及

允许所有国内供应商及该实体已确定符合参与条件的另一方供
应商提交投标，除非在拟采购通知中或（若公开可获取）招标文件
中，采购实体已声明将允许投标的供应商数量限制及该限制标准。

采购实体决定信息

1. 采购实体应迅速通知提交采购参与申请或多用途清单加入申请的供应商其关
于该申请的决定。

2. 如果采购实体：



a. 拒绝供应商参与采购的申请或加入多用名单的申请，

b. 不再认可某供应商的资质，或c. 将某供应商从多用名
单中移除，

采购实体应立即通知该供应商，并根据供应商的请求，迅速向其提供书面
解释说明其决定的原因。

1. 若有支持证据，采购实体可基于以下理由排除供应商：

a. 破产；b. 虚假声明；或c. 在履行实质性要求或先前合同义务时存在
重大或持续缺陷。

2. 一缔约方的采购实体不得采用或维持注册系统或资格程序，以制造或产生对
另一方供应商参与其采购的不必要障碍为目的或效果。



第16.08条：技术规格与招标文件

技术规格

1. 采购实体不得制定、采用或实施技术规格，或规定合格评定程序，以制造或
产生对缔约方间国际贸易的不必要障碍为目的或效果。

2. 采购实体在制定拟采购商品或服务的技术规格时，应酌情：

a. 以性能和功能要求而非设计或描述性特征来规定技术规格；及

b. 若存在国际标准，应以该标准为基础制定技术规格；若无，则应以
国家技术法规、公认的国家标准或建筑规范为依据。

3. 采购实体不得规定技术规格要求或提及特定商标或商号、专利、版权、设计、
类型、特定来源、生产商或供应商，除非没有其他足够精确或明确的方式来描
述采购要求



在此类情况下，采购实体应在招标文件中加入“或同等物”等字样。

4. 采购实体不得以可能排除竞争的方式寻求或接受可能用于编制或采用本章所
涵盖特定采购技术规格的建议，该建议可能来自对采购具有商业利益的个人。

5. 采购实体可根据本条准备、采用或应用技术规格，以促进自然资源保护或环
境保护。

招标文件

1. 采购实体应向供应商提供包含所有必要信息的招标文件，以便供应商准备和
提交响应性投标。除非拟采购通知中已包含，否则该文件应包括以下完整描述：

a. 采购，包括拟采购商品或服务的性质和数量，或若数量未知，则包括
估计数量及任何要求



需满足的条件，包括任何技术规格、符合性评估认证、计划、图纸
或教学材料；

b. 供应商的任何参与条件，包括供应商需提交的与参与条件相关的信息
和文件清单；

c. 合同授予时需考虑的所有评估标准及其相对重要性，但价格作为唯一
标准的情况除外；

d. 若需进行公开开标，则列明开标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及

e. 与投标评估相关的任何其他条款或条件。

2. 采购实体应及时回复参与本章节所涵盖采购的供应商对相关信息提出的合理
请求，但采购实体不得以会使请求供应商在采购中获得优于其竞争对手的方式
提供有关特定采购的信息。



修改

1. 若采购实体在合同授予前修改拟采购通知或提供给参与供应商的招标文件中
列明的标准或要求，或修订或重新发布通知或招标文件，该实体应以书面形式
传递经修改、修订或重新发布的通知或招标文件：

a. 向所有在修改、修正或重新发布时参与采购的供应商（若采购实体已
知这些供应商），以及其他情况下，以原始信息发布的相同方式；以及

b. 给予足够时间，以便这些供应商酌情修改并提交修正后的投标。

第16条：投标提交时限

1. 采购实体应给予供应商充足的时间提交参与申请，以参与本章节涵盖的采购



并准备和提交响应性投标，同时考虑采购的性质和复杂性。

截止日期

1 .除第3段和第4段规定的情形外，采购实体应确保投标提交的截止日期不早于
以下日期起40天：

a. 在公开招标情况下，拟采购通知发布的日期；或b. 在选择性招标情
况下，采购实体通知供应商将受邀提交投标的日期，无论其是否使用多
用名单。

2. 对于第2段确立的投标提交时间限制，采购实体可针对以下每种情况缩短5天：

a. 拟采购通知通过电子方式发布；b. 所有招标文件自拟采购通知发
布之日起通过电子方式提供；且



c. 采购实体接受通过电子方式提交的投标。

3. 采购实体可将投标提交时限设定为少于40天，前提是给予供应商的时间足
以使其准备和提交响应性投标，但不得早于投标提交截止日期前10天，若符合
以下条件：

a. 采购实体提前至少40天且不超过12个月发布了包含第16.06(3)条所
述信息的单独通知，且该单独通知包含采购说明、投标提交的相关时间
限制（如适用则为参与申请时间），以及获取采购相关文件的地址；

b. 针对重复性质的采购进行了第二次或后续的通知发布；

c. 采购实体采购的是商业商品或服务；或

d. 采购实体充分证实的紧急状态使得第2段或（如适用）第3段规定的
时间限制无法实施。



第16.10条：有限招标
1. 只要采购实体不利用本条款规避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保护国内供应商或以歧
视另一方供应商的方式行事，采购实体可在下列情况下选择联系其选定的供应
商，并选择不适用第16.06、16.07、16.08、16.09和16.11条：

a. 招标文件的要求未发生实质性修改且：

i. 未收到任何投标或没有供应商申请参与本章节涵盖的采购，

ii. 未收到符合招标文件基本要求的投标，

iii. 没有供应商满足参与条件，或

iv. 提交的投标存在串通行为；



b. 采购只能由特定供应商实施且不存在合理替代品，原因如下：

i. 需求涉及艺术品，ii. 所采购的商品或服务受专利、版权或其
他专有权保护，或iii. 由于技术原因缺乏竞争；

c. 对于原供应商提供的未包含在初始采购中的商品或服务的额外交付，
更换该额外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

i. 出于经济或技术原因无法实现，例如与初始采购中获得的现有
设备、软件、服务或设施在互换性或互操作性方面的要求，且

ii. 将给采购实体造成重大不便或成本大幅增加；

d. 该商品购自商品市场；



e. 采购实体采购原型或首批货物或服务，该货物或服务是在特定研究、
实验、研究或原创开发合同过程中应其要求开发的；首批货物或服务的
原创开发可包括有限生产或供应，以纳入现场测试结果并证明该货物或
服务适合批量生产或供应至可接受的质量标准，但不包括批量生产或供
应以确立商业可行性或回收研发成本；

f. 仅限于因采购实体无法预见的极端紧急情况，导致无法通过公开招标
或选择性招标及时获取商品或服务时；

g. 合同授予设计竞赛获胜者，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i. 竞赛的组织方式符合本《章节》的原则，特别是关于发布拟采
购通知的规定，且



ii. 参与者由独立评审团评判，旨在将设计合同授予获胜者；

h. 采购实体需要采购涉及机密性质事项的咨询服务，披露该等信息可能
合理预期会损害政府机密、造成经济破坏或类似地违背公共利益；以及

i. 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为完成原始招标文件中描述的建筑服务，
必须采购初始合同中未包含但符合原始招标文件目标的额外建设
服务；但为额外服务授予的所有合同总价值不得超过初始合同总
金额的50%。

2. 采购实体应以书面形式就根据第1款授予的每份合同编写报告。报告应包括
采购实体名称、所采购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和种类，以及一份说明情况的声明



以及第1款中描述的证明采用有限招标合理性的条件。

第16.11条：投标的处理和合同的授予

投标的处理

1. 采购实体应按照确保采购过程的公平和公正以及投标的保密性的程序接收、
开启和处理所有投标。

2. 采购实体至少在开标前应对投标保密。

3. 如果采购实体在开标和合同授予之间为供应商提供了纠正非故意的形式错误
的机会，采购实体应向所有参与的供应商提供相同的机会。

合同的授予

1. 要获得中标考虑，投标必须以书面形式由满足参与条件的供应商提交，并且
在开标时必须符合



公告和招标文件的基本要求。

2. 除非采购实体认定授予合同不符合公共利益，否则应将合同授予采购实体认
定完全有能力履行合同且仅根据公告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估标准提交以下投
标的供应商：

a. 最有利投标；或b. 在价格作为唯一标准时，最低价格。

3. 采购实体不得以规避本章节义务的方式使用选项、取消采购或修改已授予合
同。

向供应商提供的信息

1. 采购实体应及时告知参与采购的供应商其合同授予决定，并在要求时以书
面形式提供。根据第16.12条，采购实体应在要求时向未中标供应商提供原因
说明，解释为何



采购实体未选择其投标以及中标供应商投标的相对优势。

中标信息公布

1. 采购实体应在中标后72天内，以电子或纸质形式在官方指定出版物上发布公
告，公告内容包括以下合同信息：

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所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描述；中标日期；
中标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合同金额；以及所使用的采购方法，以
及当依据第16.10(1)条使用某一程序时，说明使用该程序的正当情况。

记录保存

1. 采购实体应保存本章节涵盖的采购相关招标程序的报告和记录，包括第
16.10(2)条规定的报告，



并应将此类报告和记录自合同授予之日起至少保存3年。

第16.12条�:�信息披露
向一方提供信息

1. 应另一方请求，一方应及时提供必要信息以确定采购是否公平、公正且符合
本章节规定，包括成功投标的特性及相对优势信息。若信息发布将损害未来投
标的竞争，接收信息的一方未经提供信息方同意，不得向供应商披露该信息。

非信息披露

1. 不论本章节有何其他规定，缔约方（包括其采购实体）不得向特定供应商提
供可能损害供应商间公平竞争的信息。



2. 根据本章节规定，缔约方（包括其采购实体、行政当局及司法当局）无需
披露机密信息，若该披露行为：

a. 会妨碍执法；b. 可能损害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c. 会损害特定个
人的合法商业利益，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或

d. 否则将违背公共利益。

第16条�.1�3�:�国内审查程序
1. 就本条而言，“质疑”指供应商在本章节所涵盖的采购过程中提出或曾提出的
质疑，且该供应商在该采购中具有或曾具有利益。

2. 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采购实体公正及时地考虑供应商就本章所涵盖的采购中
出现的涉嫌违反实施本章的措施提出的投诉，且该供应商在该采购中具有或曾
经具有利益。每一缔约方应鼓励供应商向其



采购实体寻求澄清，通过讨论以期促进投诉的解决。

3. 每一缔约方应设立或指定至少一个独立于其采购实体的公正的行政或司法机
构，以接收和审查质疑。

4. 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根据第3段设立或指定的机构拥有普遍可用的书面程序。
每一缔约方应确保这些程序及时、有效、透明、非歧视，并规定：

a. 采购实体应以书面形式回应质疑，并向审查机构披露所有相关文件；

b. 质疑的参与者拥有：

i. 在审查机构就质疑作出决定前有听证的权利，ii. 有被代表
和陪同的权利，iii. 可参与所有质疑程序，以及iv. 有权要求程序公
开进行并可传唤证人；



c. 与质疑相关的决定或建议应以及时的方式、以书面形式提供，并附有
该决定或建议的依据解释；以及

d. 每一供应商应被允许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提交质疑，该时间自供应商
知晓或理应知晓质疑依据之日起不得少于10天。

5. 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根据第3段设立或指定的机构有权采取临时措施，以维
护供应商参与采购的机会。此类临时措施可能导致采购过程的暂停。采取临时
措施的程序可规定，在决定是否适用此类措施时，可考虑对相关利益（包括公
共利益）造成的压倒性的不利后果。

6.每一缔约方应确保供应商提交质疑不会损害该供应商参与当前或将来的采购。



7. 若非第2段所述机构最初审查质疑，缔约方应确保供应商可就初步决定向独
立于涉诉采购实体的公正行政或司法机构提出上诉。

第16�.1�4�条：覆盖范围的修改和更正

1. 缔约方可修改本章节的附件。
2. 当缔约方修改本章节的附件时，该缔约方应：

a. 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b. 在通知中包含对另一方的适当补偿性调
整提议，以保持与修改前相当的覆盖水平。

3 .尽管有第2段(b)项的规定，缔约方无需提供补偿性调整，如果：



a. 所涉修改属于微小调整或纯形式性质的纠正；或b. 拟议修改涉及的
实体，缔约方已实际消除对其控制或影响。

4. 若另一方提出异议：

a.根据第2段(b)项提议的调整不足以维持共同决定的覆盖范围的相当水
平，

b. 提议的修改不符合第3段(a)项规定的微小调整或纠正，或c. 提议的修
改涉及缔约方根据第3段(b)项已有效消除控制或影响的实体，

该方应在收到第1款所述通知后30天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反对，否则将被视为
已接受调整或拟议修改，包括为第二十二章（争端解决）之目的。

第16条�.1�5�:�采购委员会



缔约方特此设立采购委员会，处理与本章实施相关的事项，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得政
府采购机会，包括促进中小企业参与另一方政府采购市场。

第16.16条�:�进一步谈判
1. 若本章节条款生效后，一缔约方加入另一包含不同采购程序和实践（包括引
入较短的投标期）的国际协议，则该缔约方应在另一方提出请求时，启动谈判
以使本章节与该国际协议相协调。

2. 若本章节条款生效后，任一缔约方签订另一项国际协议，为其采购市场（包
括次国家级政府采购）提供比本章节更优的准入条件，则经任一缔约方请求，
缔约方可决定启动谈判，以期使本章节下的市场准入水平与该国际协议相当。



第16.17条：信息技术
缔约方应尽可能努力采用电子通信手段高效传播政府采购信息，特别是采购实体
提供的招标机会，同时遵循透明度与非歧视原则。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十六章：政
府采购–加拿大附录

附件1：中央级实体
门槛金额
76,600加元�-�货物涵盖于附件4�76,600加元�-�服务涵盖于附件5�
8,500,000加元�-�建筑服务涵盖于附件6�1.�加拿大大西洋机会署�2.�加拿
大边境服务署�3.�加拿大就业保险委员会�4.�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5.�
加拿大税务局�6.�加拿大公共服务学院�7.�加拿大职业健康与安全中心�
8.�加拿大食品检验局�9.�加拿大人权委员会�10.�加拿大卫生研究院�11.�
加拿大政府间会议秘书处�12.�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独立账户）�13.�加
拿大国际贸易法庭�14.�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



15.�加拿大广播电视及通讯委员会�16.�加拿大运输事故调查与安全委员会�
17.�加拿大运输局�18.�加拿大版权委员会�19.�加拿大惩教署�20.�法院行政
服务处�21.�农业及农业食品部�22.�加拿大遗产部�23.�公民及移民部�24.�财
政部�25.�渔业及海洋部�26.�外交及国际贸易部�27.�卫生部�28.�人力资源及
技能发展部�29.�印第安事务及北方发展部�30.�工业部�31.�司法部�32.�国防
部�33.�自然资源部�34.�公共安全部�35.�公共工程及政府服务部（独立账户）
36.�环境部�37.�运输部�38.�退伍军人事务部�39.�西部经济多元化部�40.�士兵
安置局局长�41.�退伍军人土地法主任�42.�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经济发展署

c

43.�加拿大农产品委员会�44.�危险材料信息审查委员会�
45.�移民及难民委员会�46.�加拿大图书档案馆�47.�
MunicipalDevelopment�and�Loan�Board�48.�国家战场
委员会�49.�国家能源委员会�50.�国家假释委员会



51.�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52.�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53.�
北方管道局�54.�审计长办公室�55.�加拿大首席选举官办公室�56.�联邦司
法事务专员办公室�57.�官方语言专员办公室�58.�妇女地位协调员办公室�
59.�总督秘书办公室�60.�金融机构监管局�61.�加拿大信息与隐私专员办
公室�62.�加拿大公园管理局�63.�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64.�枢密院办
公室�65.�加拿大公共卫生局�66.�公共服务委员会�67.�加拿大公共服务人
力资源管理署�68.�公共服务劳资关系委员会�69.�竞争法庭登记处�70.�加
拿大皇家骑警�71.�加拿大皇家骑警外部审查委员会�72.�加拿大皇家骑警
公众投诉委员会�73.�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74.�加拿大统计局�75.�
法规修订委员会�76.�加拿大最高法院�77.�加拿大交通上诉法庭�78.�财政
部秘书处

附件2：其他涵盖实体
门槛金额
383,300加元�-�货物涵盖于附件4�383,300加元�-�服务涵盖于附件
5�12,200,000加元�-�建筑服务涵盖于附件6�1.�加拿大邮政公司



2.�加拿大科学技术博物馆�3.�加拿大文明博物
馆�4.�加拿大自然博物馆�5.�加拿大旅游委员会�
6.�国防建设（1951）有限公司�7.�国家首都委
员会�8.�加拿大国家美术馆�9.�加拿大皇家造币
厂�10.�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

附件2注释
1.�第16.12条（信息披露）适用于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和加拿大皇家造币厂的采购，
涉及对所提供信息商业机密性的保护。2.�本章不涵盖加拿大皇家造币厂代表或为其进
行的采购，这些采购涉及用于铸造除加拿大法定货币以外物品的直接投入材料。

.

附件3：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不适用于加拿大。

附件4：货物
A部分�–�一般规定

1.�本章涵盖附件1和2所列采购实体采购的所有商品，但须遵守各附件注释及一般说明
,和第2段的规定。2.�对于国防部、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采购，

本章仅涵盖B部分所列商品，且须符合第16.03(1)条的规定。

B部分�–�特定商品清单
（编号参照2005年5月发布的联邦供应分类（FSC）文件，该文件可在联邦供
应分类参考指南网站上查阅。）
22.�铁路设备
23.�机动车辆、拖车和自行车（2310类中的公共汽车除外；以及2320和2330
类中的军用卡车和拖车除外，2350类中的履带式战斗、突击和战术车辆及
2355类中的轮式战斗、突击和战术车辆除外，原属2320类）



24.�拖拉机�25.�车辆设备部件�26.�轮胎和内胎�29.�发动机配件�30.�机械动力
传输设备�32.�木工机械和设备�34.�金属加工机械�35.�服务和贸易设备�36.�特
殊行业机械�37.�农业机械和设备�38.�建筑、采矿、挖掘和公路维护设备�39.�
物料搬运设备�40.�绳索、电缆、链条和配件�41.�制冷和空调设备

42.�消防、救援和安全设备（不包括4220：海上救生和潜水设备；以及4230：
去污和浸渍设备）
43.�泵和压缩机
44.�炉子、蒸汽设备、干燥设备和核反应堆
45.�管道、供暖和卫生设备�46.�水净化和污水处理设备�
47.�管道、管材、软管和配件�48.�阀门�49.�维护和修理车
间设备�52.�测量工具�53.�五金和磨料�54.�预制结构和脚
手架�55.�木材、木制品、胶合板和饰面板�56.�建筑和建
筑材料�61.�电线和电力配电设备�62.�照明设备和灯具

63.�报警和信号系统
65.�医疗、牙科和兽医设备和用品
66.�仪器和实验室设备（不包括6615：自动驾驶仪机制及机载陀螺组件；以及6665：危险检测仪器和设备）
67.�摄影设备
68.�化学品和化学产品



69.�培训辅助设备和装置�70.�通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软件、补充
ies及支持设备（7010类除外：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nt

(ADPE)配置）�71.�家具�72.�家用和商用家具及电器�73.�食品制备和供应设
备�74.�办公机器、文本处理系统和可见记录设备�75.�办公用品和设备�76.�
书籍、地图和其他出版物（7650类除外：图纸和规格）�77.�乐器、留声机
和家用收音机�78.�娱乐和体育设备�79.�清洁设备和用品�80.�刷子、油漆、
密封剂和粘合剂�81.�容器、包装和包装用品�85.�洗漱用品�87.�农业用品�
88.�活体动物�91.�燃料、润滑剂、油和蜡�93.�非金属制造材料�94.�非金属原
材料�96.�矿石、矿物及其初级产品�99.�杂项

附件5：服务
A部分�–�一般规定

1.本章涵盖附件1和附件2所列采购实体所采购的所有服务，但须遵守本附件第3段及B
部分的规定。2.服务项目根据通用分类系统进行标识，该系统可在SICE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网站上查阅。3.�附件6适用于建筑服务合同。

B部分�–�按主要服务类别排除的覆盖范围
第一部分



本章不涵盖附件1和附件2所列实体对下列服务的采购：

A.�研究与开发
所有类别
B.�研究与分析（非研发）
B002�动物与渔业研究
B003�放牧/牧场研究
B400�航空/航天研究
B503�医疗与健康研究
B507�法律研究（外国法律咨询服务除外）
C.�建筑与工程服务
C112�机场、通信与导弹设施
C216�海洋建筑与工程服务
D.�信息处理和相关电信服务
D304ADP电信和传输服务，但不包括归类为“增强或增值服务”的项目。增强
或增值服务指采用计算机处理应用的电信服务，其特点为：

1.�对客户传输信息的格式、内容、代码、协议或类似方面进行处理；2.�为客户
提供附加的、不同的或重构的信息；或3.�涉及客户与存储信息的交互。

就本条款而言，“ADP电信和传输服务”的采购不包括语音或数据传输设施的拥
有或提供。本条款仅适用于其基础电信传输设施从公共电信传输网络提供商处
租赁的增强或增值服务提供商。

D305�ADP远程处理和分时服务
D309信息和数据广播或数据分发服务（不包括增强/增值传真服务，含存储和
转发、存储和检索及代码和协议转换）
D316电信网络管理服务（不包括电子数据交换（EDI）服务）
D317自动化新闻服务、数据服务或其他信息服务。购买数据，即书籍、期刊、
报纸等的电子等价物（不包括增强/增值电子邮件服务；电信-语音消息；信息
检索服务、数据库和自动化新闻服务）



D399其他自动数据处理和电信服务（不包括增强/增值CD-ROM服务和缩微图形服务）

F.�自然资源服务
F004�土地处理实践服务（犁地/清理等）。
F005�范围播种服务（地面设备）
F006�作物服务（包括种子收集/生产服务）
F011�杀虫剂/杀虫剂支持服务（除林业和伐木外）
F021�兽医/动物护理服务（含牲畜服务）
F029�其他动物护理/控制服务
F030�渔业资源管理服务
F031�鱼类孵化服务
F050�休闲场所维护服务�(非建筑)
F059�其他自然资源和保护服务
G.�健康和社会服务
所有类别
H.�质量控制、测试、检验和技术代表服务
为附件7(1)(e)所列部门和职能提供的服务，涉及联邦供应分类36（特殊行业
机械）、联邦供应分类7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软件供应和支持设备）及联
邦供应分类74（办公机器、文本处理系统和可见记录设备）
联邦供应分类58（通信、检测和相干辐射设备） )

与运输设备相关的服务
J.�维护、修理、修改、重建和安装
货物/设备
为附件7(1)(e)所列部门和职能提供的服务，涉及联邦供应分类36（特殊行业
机械）、FSC�7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软件供应和支持设备）及FSC�74（办
公机器、文本处理系统和可见记录设备）
联邦供应分类58（通信、检测和相干辐射设备）
与运输设备相关的服务
J019�船舶相关设备的维护、修理、修改、重建和安装
J998�非核船舶修理
K.�监护运营及相关服务
K0�个人护理服务
K105�保安服务



K109�监控服务�K115�Preparation�and�Disposalof�Excess�
and�Surplus�Property

L.�财务及相关服务
所有类别
M.�政府所有设施的运营
所有由以下机构运营的设施：

国防部�交通部�自然资源部和�其他所有部
门：M180和M140

R.�专业、行政和管理支持服务
R003�法律服务（外国法律咨询服务除外）
R004�产品和机构（教育机构除外）的认证与认可
R007�系统工程服务（涉及交通系统） )

R012�专利和商标服务
R101�专家证人
R102�天气报告/观测服务
R104�转录服务
R106�邮政服务
R109�笔译和口译服务（包括手语）
R114�物流支持服务（涉及运输和国防）
R116�法庭报告服务
R117�文件粉碎服务
R201�文职人员招聘（包括职业介绍所服务）

S.�公用事业
所有类别
T.�通信、摄影、测绘、印刷和出版服务
所有类别
U.�教育与培训服务
U010�教育机构认证与认可
V.�运输、旅行与搬迁服务
所有类别（不包括�V503�旅行社服务（不包括导游））



W.�设备租赁
为附件7(1)(e)所列部门和职能提供的服务，涉及�FSC�36（特殊行业机械）、
FSC�7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软件供应和支持设备）和�FSC�74（办公机器、
文本处理系统和可见记录设备）
FSC58（通信、检测和相干辐射设备）服务，涉及运输设备

第二部分
本章不涵盖附件2所列实体对以下服务的采购：

D.�信息处理和相关电信服务
D309信息和数据广播或数据分发服务
D316电信网络管理服务
D317自动化新闻服务、数据服务或其他信息服务。购买数据，即书籍、期刊、报纸等的电子
等价物。
D399其他自动数据处理和电信服务
F.�自然资源和保护服务
F007苗木生产/移植服务
F010其他牧场/森林改良服务
R.�专业、行政和管理支持服务
R113�数据收集服务
附件5注释

1.�服务涉及国防部、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海岸警卫队采购的货物 l若未明确列入本章（附件4）适用范围，则不受本章纪律约束。

2. 为海外驻军提供的支持性服务不适用本章条款。

附件6：建筑服务
A部分�–�一般规定

1.本章涵盖通用分类系统（CCS）中列出的所有建筑服务，但B部分所列及附件1和
附件2所列采购实体采购的服务除外。2.通用分类系统可在以下网站查询：SICE
North AmericanFreeTrade Agreement。



B部分�–�按主要服务类别排除的覆盖范围
下列服务合同不适用本条款：

1.�疏浚。2.�由交通部或代表交通部投标的建筑合同。3.�CPC511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归类于CCS�F042。

附件7：一般说明
1.�本章不涵盖以下方面的采购：

a. 造船和修理；b.�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交通设备、系统、组件及其所含材料，
以及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铁或钢材料；c.�涉及联邦供应分类58（通信、探测和相
干辐射设备）的合同；d.�为小型和少数族裔企业预留的份额；e.�交通部，

i.�渔业及海洋部，ii.�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在执行鱼类检验法方面
的管理和执法，iii.�加拿大遗产部关于原属通信部职责的那些职能，
iv.�工业部在电信方面的职责，但不包括（a）为加拿大政府的各
部门、委员会和机构规划和协调电信服务，以及（b）广播，除非
涉及频谱管理和广播的技术方面，以及v.�公共工程和政府服务部
关于政府电信和信息服务，涉及FSC�70（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软
件供应和支持设备）、FSC�74（办公机器、文本处理系统和可见
记录设备）和FSC�36（特殊行业机械）；以及

f.�为推进农业支持计划而生产的农产品或人类喂养计划。
2.�本章不涵盖构成运输服务采购的 a采购合同的一部分或附带内容。3.�根据第16.03条，国家安全例外包括与任
何战略储备要求相关的石油采购。4.�国家安全例外包括为保护核材料或技术而进
行的采购。



5.�采购过程是指实体确定需求后开始并持续至合同授予的过程。6.�本附件中的注释
适用于本章节及加拿大附录的所有附件。

附件8：门槛调整公式
1.�门槛金额将以两年间隔进行调整，每次调整自2012年1月1日起生效。
2.�以下项目的门槛金额：

a.�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建筑服务，以及�b.�附件3所列实体采购的货
物和服务，

将根据WTO政府采购协议GPA/1附件3进行调整。加拿大应在调整后的
门槛金额生效前一年的12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巴拿马调整后的门槛金额
（以适用货币表示）。

3.�以下项目的门槛金额：
a.�a.�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和服务，以及�b.�b.�附件2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
服务和建筑服务，

将根据1992年12月17日在墨西哥、渥太华和华盛顿签署的《加拿大政
府、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简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001.1c进行调整。加拿大应在调整
后的门槛金额生效前一年的12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巴拿马调整后的各币种
门槛金额。

4.�以下项目的门槛金额：
a.�附件3所列实体采购的建筑服务（适用于本协议生效后第十三年）将：i.�若
TPA已生效，则采用TPA附件9.1（政府采购）D部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规
定的门槛金额，并按TPA�I部分（门槛调整公式）进行调整；或�ii.�若TPA尚未
生效，则按本附件第3段进行调整；b.�附件3中的建筑服务（适用于本协议生效
后12年，金额为1200万美元）将不予调整。

5.�如果某一缔约方在某一年度内使用的货币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章节适用出现严重
问题，联合委员会应决定是否进行临时调整。



6.�如果发生以下情况：
a.�加拿大根据《政府采购协议》第二十四条退出世界贸易组织Agreement
on GovernmentProcurement，或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二千二百零
五条退出该协定；b.�《政府采购协议》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终止；c.�第
1、2、3或4款中引用的门槛调整公式发生变更，

采购委员会应确定一个合适的替代门槛调整公式。

附件9：巴拿马中央级实体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过渡性阈
值

过渡性门槛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年的过渡期内，巴拿马应对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
和服务适用95,000特别提款权的阈值。

本币调整
1.�巴拿马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月度《国际金融统计》中公布的、以特别提
款权计价的美元每日汇率的两年期平均值（截至调整后的过渡性门槛生效前一年的
9月30日），调整本附件的过渡性阈值价值。

采用永久性门槛
1.�过渡期结束时，巴拿马可采用附件1中规定的货物和服务门槛金额。
2.�若巴拿马无法对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和服务采用附件1的门槛金额：

a.�巴拿马应在过渡期结束前至少3个月通知加拿大；且�b.�缔约方应采用本附件
第1款所列门槛金额。

3.�根据第3段或第4段采用的新门槛金额将取代附件1中实体采购的加拿大和巴拿马货物
和服务的阈值，且新采用的阈值将根据附件8第2段或第3段（视情况而定）对加拿大和
巴拿马进行调整。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十六章：政
府采购�–�巴拿马附录

附件1：中央级实体
门槛金额
70,079美元�-�货物（涵盖于附件4）
70,079美元�-�服务（涵盖于附件5）
7,804,000美元�-�建筑服务（涵盖于附件6）
1.�国民议会�2.�共和国总审计长�3.�工商部�4.�农业发
展部�5.�经济和财政部�6.�教育部（注1）�7.�治理和司
法部（注2）�8.�社会发展部�9.�公共工程部�10.�总统
府部（注3）�11.�外交部�12.�卫生部（注4）�13.�劳
动和劳动力发展部�14.�住房和领土规划部�15.�公共
行政部（注5）�16.�司法机构

巴拿马附录注释
1.�教育部
本章节不涵盖以下联合国中央产品分类（CPC）1.0版所列类别的货物采购：

21�肉类、鱼类、水果、蔬菜、油脂；
22�乳制品；



23�谷物磨制产品、淀粉及淀粉制品；其他食品 ;

24�饮料；
26�纱线及线；机织和簇绒纺织物；
27�非服装类纺织品；
28�针织或钩编织物；服装；
29�皮革及皮革制品；鞋类。
2.�治理与司法部
本章不涵盖以下机构或其代表对下述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国家警察；国家海
军航空兵部队；国家海事局；公共安全机构办公室；以及惩教服务总局：

归类于CPC�1.0版分类：
 21肉类、鱼类、水果、蔬菜、油脂； 22乳制品； 23谷物磨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其他食品； 24饮料； 26纱线和线；机织和簇绒纺织
品； 27非服装类纺织品； 28针织或钩编织物；服装； 29皮革及皮
革制品；鞋类； 431发动机和涡轮机及其零件； 447武器和弹药及其零
件； 491机动车辆及其零件和配件； 496航空器和航天器及其零件；

食品供应服务（热餐）的采购。
3.�总统府部
本章不涵盖由机构保护服务或代表其采购以下货物和服务：

归类于CPC�1.0版分类：
 21肉类、鱼类、水果、蔬菜、油脂； 22乳制品； 23谷物磨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其他食品； 24饮料； 26纱线和线；机织和簇绒纺织
品； 27非服装类纺织品； 28针织或钩编织物；服装； 29皮革及皮
革制品；鞋类； 431发动机和涡轮机及其零件；



 447武器和弹药及其零件； 491机动车辆及其零
件和附件； 496航空器和航天器及其零件；

食品供应服务（热餐）的采购；以及
本章节不涵盖由公共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及社会投资基金代表或为其进
行的货物和服务采购。
4.�卫生部
本章节不涵盖以下内容：

为推进公共卫生保护计划而进行的采购，包括治疗艾滋病、癌症、结核病、疟疾、脑
膜炎、恰加斯病、利什曼病或其他流行病的采购；根据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等非营利国际组织的协议，采购用于预防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
破伤风、麻疹、腮腺炎、风疹、脑膜炎（脑膜炎球菌）、肺炎球菌、人类狂犬病、水痘、
流感、甲型肝炎、流感嗜血杆菌病、乙型肝炎、B型流感嗜血杆菌病和黄热病的疫苗；
或根据2003年8月30日关于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
言第6段的总理事会决定，以及2005年12月6日关于修订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的总理事会决定，进行的药品强制许可采购。

5.�公共行政部�/�总检察长办公室
本章不涵盖司法技术警察或其代表对下列货物和服务的采购：

归类于CPC�1.0版分类：
 21肉类、鱼类、水果、蔬菜、油脂； 22乳制品； 23谷物磨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其他食品； 24饮料； 447武器、弹药及其零件；
 491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和配件；以及

食品供应服务（热餐）的采购。
6.本章不涵盖发行货币、硬币、税票或邮票的采购。

附件2：其他涵盖实体



门槛金额
350,396美元�-�货物（见附件4）�350,396美元�-�服务（见附件5）�
11,213,223美元�-�建筑服务（见附件6）�1.�民用航空局�2.�国家海关总
署�3.�巴拿马食品安全局�4.�中小微企业局�5.�陆路运输和交通局（注1）
6.�消费者保护和竞争防御局�7.�巴拿马海事局�8.�国家公共服务局�9.�巴
拿马水资源局�10.�公共采购办公室�11.�国家环境局�12.�农业发展银行�
13.�国家宾果游戏�14.�国家证券委员会�15.�公共监察专员�16.�农业研究
所�17.�农业营销研究所�18.�农业安全研究所�19.�国家文化研究所�20.�国
家体育研究所�21.�国家职业培训和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22.�巴拿马独
立合作社研究所�23.�巴拿马特殊培训研究所�24.�巴拿马旅游研究所�
25.�人力资源培训与发展研究所�26.�巴拿马公共登记处�27.�养老金储蓄
和资本化系统（SIACAP）�28.�银行监管局�29.�奇里基自治大学�30.�美
洲专业大学�31.�巴拿马技术大学



32.�科隆自由贸易区�33.�电力传输公司�
34.�国家供水和下水道研究所

附件2注释
1.�陆路运输和交通局
本章节不涵盖机动车辆和自行车车牌或识别贴纸的采购。

附件3：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1.�本章节涵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采购，当采购价值估计等于或超过以下金额时：

a.�62.4万美元用于货物和服务采购；以及�b.�建筑服务采购：本协议生效后
12年内为1200万美元，之后为1137.6255万美元。

2.�第1款规定的货币阈值应根据附件8进行调整。
3.�除非本附件另有规定，本章涵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下属的所有机构。

附件3注释
1.�本章不涵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为促进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定义见附件7）而设计
的采购措施，具体如下：

a.�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可授予巴拿马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不超过10%的价格
优惠；�b.�根据第16.05条，巴拿马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加拿大根据(a)项设立的
价格优惠计划；以及�c.�价格优惠应在拟采购通知或邀请供应商参与采购的通
知及相关招标文件中明确说明。

2.�尽管本章节有任何其他规定，在本协议生效后的12个完整财政年度内，巴拿马运
河管理局可自行决定将本章节义务中涉及货物、服务和建筑服务的采购合同保留给
巴拿马国民或由巴拿马国民拥有和控制的供应商，前提是在这些财政年度内：

a.�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采购总价值超过2亿美元；



b.�预留的采购合同总价值不超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该财政年度授予的货物、
服务和建筑服务采购合同总价值的10%，且满足以下条件：

i.�受本章节管辖，且�ii.�超过该财政年度2亿美元的基准；以及

c.�任何单一CPC�1.0版项下采购合同的总价值预留份额的章节不得超过该年度可能预留的采购合同总价值的20%。
3.�若某采购合同将依据第2段予以预留，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应在拟采购通知或邀请供应商参与采购的公告及相关招标文件中
明确说明该信息。

4. 若在任何特定财政年度中，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预留的采购合同总价值超过第2段允
许的水平，缔约方应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协商，以期就以下财政年度允许的预留份
额减少形式达成调整协议。

5.�如果巴拿马运河机构提议延长设定的期限若预留份额拟在第十二个财政年度期间届满后继续适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应在
本协议生效后的第九个完整财政年度内通知各缔约方。缔约方将与巴拿马运河管
理局协商该提案。如缔约方同意延长期限，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可依据第2段在双方
商定的延长期内继续实施预留份额。

6.�巴拿马应准备一份年度报告，提供充分细节以证明预留份额的适用符合第2段规定。
7.�第16.09(2)条规定的最短四十天时间限制不适用于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应给予供应商充足时间准备和提交响应性投
标，同时考虑采购的性质和复杂性。但无论如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自拟采购通知
在互联网发布之日起提供的投标提交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8.�第16.13(5)条不适用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尽管有第16.13(4)条的规定，巴拿
马运河管理局应提供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时间供供应商准备和提交书面质疑，且该期限应自合同授予公告在互
联网上发布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计算。

10.�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采购不适用附件22.03（争端解决-无效或损害）的规定。

附件4：货物
本章节适用于附件1至3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但须遵守相应附件的注释和一般说明。

附件5：服务



本章节不涵盖以下服务的采购，具体如联合国中央产品分类（CPC）1.0版所述。

CPC�1.0版代码。描述
64�陆路运输服务
66�航空运输服务
6751�公交车站服务
6781�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服务
68111�邮政服务相关信件服务
68112�与包裹相关的邮政服务
68113�邮局柜台服务
68119�其他邮政服务
6911�电力传输和配电服务
692�通过主管道的水分配服务
81�研究和开发服务
91公共行政和其他面向社区整体的服务；强制性社会保障服务
92教育服务
93健康和社会服务
9692赌博和博彩服务
D304�ADP电信和传输服务，但不包括归类为"增强或增值服务"的项目。根据
本条款规定，"ADP电信和传输服务"的采购不包含语音或数据传输设施的所有
权或提供
D305远程处理和分时服务
D316电信网络管理服务
D317自动化新闻服务、数据服务或其他信息服务
D399其他ADP和电信服务
M政府所有设施的运营

附件6：建筑服务
本章涵盖除疏浚服务外的所有建筑服务。

附件7：一般说明
1.�本章不适用于：



a.�根据国家授予的特许权制度进行的采购，不包括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国家，不包括公共工程特许合同；
b. 旨在促进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采购措施，具体如下：i.�就本附件而言，

“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定义为年销售总额不超过250万美元的企业；ii.�在
本协议生效后最长5年内（或联合委员会确定的更长期限内），巴拿马共和
国可向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不超过10%的价格优惠，该优惠适用
于本章涵盖的投标；iii.�根据第16.05条，巴拿马应将依据第(ii)项制定的任
何价格优惠措施通知加拿大；iv.�若在第(ii)项规定的五年期限届满前，巴拿
马请求延长期限，联合委员会应讨论是否有必要延长价格优惠适用期限，
并在确认有必要时确定延期的条款和条件；v.�若美国与巴拿马贸易促进协
定(TPA)的生效日晚于本协议，则第(ii)项规定的五年期限将延长至与TPA附
件9.1（政府采购）H节巴拿马减让表第1(b)(i)段规定的五年期限同日结束；
vi.�任何价格优惠均应在拟采购通知或邀请供应商参与采购的公告及相关招
标文件中明确说明；vii.�若本协议生效后，巴拿马共和国拟实施一项旨在为
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提供本章涵盖商品或服务专有权的采购措施，巴
拿马应将该提案通知加拿大，并就措施的必要性及条款和条件与加拿大进
行磋商。巴拿马共和国可在联合委员会确定的条款和条件下实施该措施；

c. p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农产品采购
a以及支持和粮食援助计划；

d. p由巴拿马实体向另一巴拿马实体进行的采购；
and

e.�构成采购合同一部分或附属于采购合同的运输服务采购。
2.�本附件中的注释适用于本章节及巴拿马减让表的所有附件。

附件8：门槛调整公式



1.�门槛金额将以两年间隔进行调整，每次调整自2012年1月1日起生效，并于每年1月1日实施。
2.�以下项目的阈值：

a.�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建筑服务，以及�b.�附件3所列实体采购的货
物和服务，

将根据WTO政府采购协议GPA/1附件3进行调整。加拿大应在调整后的
阈值生效前一年的12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巴拿马调整后的阈值金额（以适
用货币表示）。

3.�以下项目的阈值：
a.�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和服务，以及�b.�附件2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
服务和建筑服务，

将根据1992年12月17日在墨西哥城、渥太华和华盛顿签署的《加拿大
政府、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附件1001.1c进行调整。加拿大应在调整后的阈值生效前
一年的12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巴拿马调整后的阈值金额（以适用货币表示）。

4.�以下项目的门槛金额：
a.�由附件3所列实体采购的建筑服务，适用于本协议生效后第十三年时：i.�若
TPA已生效，将采用TPA附件9.1（政府采购）D部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规
定的门槛金额，并依据TPA�I部分（门槛调整公式）进行调整；或�ii.�若TPA尚
未生效，则按本附件第3段规定调整；b.�附件3中的建筑服务，适用于本协议生
效后12年内

（1200万美元），将不予调整。
5.�若某缔约方在一年内使用的货币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章节适用出现严重问题，联
合委员会应决定是否进行临时调整。
6.�若发生以下情况：

a.�加拿大根据该协议第二十四条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或根据该
协议第二千二百零五条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b.�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
议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终止；或c.�第1、2、3或4款中引用的门槛调整公式被
修改，



采购委员会应确定一个合适的替代门槛调整公式。

附件9：巴拿马中央级实体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过渡性阈值

过渡性门槛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年过渡期内，巴拿马对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和服
务适用95,000特别提款权的阈值。

本币调整
1.�巴拿马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月度《国际金融统计》中公布的、以特别提
款权计值的美元每日汇率的两年期平均值（截至调整后的过渡性阈值生效前一年的
9月30日），对本附件的过渡性阈值价值进行调整。

采用永久性门槛
1.�过渡期结束时，巴拿马可采用附件1中规定的货物和服务的门槛金额。
2.�若巴拿马无法对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的货物和服务采用附件1中的门槛金额：

a.�巴拿马应在过渡期结束前至少3个月通知加拿大；且�b.�缔约方应采用本附件
第1段所列的门槛金额。

3.�根据第3段或第4段采用的新门槛金额将取代加拿大和巴拿马附件1所列实体采购货物
和服务的原门槛金额，且新采用的门槛金额将根据附件8第2段或第3段（视情况而定）
对加拿大和巴拿马进行调整。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十七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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